
 簽 於 總務處
日期：105 年 4 月 20 日

主旨：為辦理本校「104 年度第 3 階段公立國中小校舍補強工

程」教學大樓 1 及教學大樓 3 委託設計監造案，簽請核

示，請　鑒核。

說明：

一、依據花蓮縣政府105年 4月 15日府教設字第 1050069432

號函文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4年 11月 4日臺教

授國字第1040111732G號函辦理。

二、本案係屬「104年度第3階段公立國中小校舍補強工程」

教學大樓 1及教學大樓 3委託設計監造，核定補助經費

8,508,102 元(教學大樓 1)、2,765,000 元(教學大樓

3)，合計經費11,273,102元。

三、原「宜昌國小 103 年度教學大樓 1及教學大樓 3耐震詳

細評估暨補強設計監造委託技術服務勞務採購」業已於

契約第五十五條保留未來向得標廠商增購之權利(後續擴

充)，略以「金額約新台幣 55 萬 5,497 元，後續擴充年

限為105年 1月到106年 12月，2年左右...」。

四、本案擬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一項七款辦理，並函請得標

廠商翔威結構技師事務所依規進行議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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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議價會議擬訂於105年 4月 26日上午11時辦理，請　鈞

座、教務主任、學務主任、主計主任與會。為利標案順

利進行，若議價完成，隨即於當天中午12時辦理本校教

學大樓1、3第一次協調、需求會議。

擬辦：

一、依規議價金額不得高於新台幣55萬 5,497元。

二、加會教務主任、學務主任、主計主任，請與會。

三、奉核可後，函文廠商參與，文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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